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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为确保考试平稳顺利进行，现就防疫注意事项告知如下： 

一、考生须于考前 7 天持续开展自我健康监测，建议考生完成新

冠肺炎疫苗全程或加强接种，做好每日体温测量、症状监测并进行记

录，有异常情况的要及时报告本人所在村（社区）和考点所在地社区。

所有考生须在考前 7 天提前申领“云南健康码”，并在 2023 年 1 月

11 日内开展一次“单人单管”核酸采样检测，并及时彩色打印检测结

果备查。 

二、考生报名前应仔细阅读本《云南省气象部门 2023 年度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如实填写《云

南省气象部门公开招聘 2023 年气象类专业（第一批）考试考生健康

情况登记表》。考试当天提交亲笔签名的《承诺书》及《登记表》。 

三、疫情防控实行属地化管理，考生除知悉本告知书防疫要求，

还应及时关注并严格遵守考点所在地最新疫情防控要求，积极配合落

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近期居住地在考点所在地外的考生，进入考点

所在地应提前了解当地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发布的最新通告并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有关措施，按要求配合完

成相应的健康监测、隔离、核酸检测等措施后，方可参加考试。凡隐

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不配合工

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询问等造成不良后果的，取消考试资格、终止

考试。如有违法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四、考试当天，考生应至少提前 1.5小时到达考点，并全程注意

与他人保持 1米以上距离，出示本人准考证、身份证、接受体温检测，

并向工作人员提交亲笔签名的《承诺书》、《登记表》、2023年 1月 11

日内“单人单管”采样的核酸检测证明等材料。 

考生根据核酸检测结果及个人健康监测情况进入不同考场： 

1.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身体无异常症状、体温<37.3℃的考生，

可进入普通考场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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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或其他健康监测异常、身体出现异常症状

等特殊情况的考生，安排在应急备用考场参加考试。 

五、请考生注意加强个人防护。考试须自备医用外科以上口罩（如

N95级口罩），赴考时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须全程正确佩戴医用外科

以上口罩，可佩戴一次性手套或做好手卫生，同时注意保持安全社交

距离。进入考点内，除核验信息时须配合摘下口罩外，考试全程均应

正确佩戴医用外科以上口罩。 

六、考试期间，考生要自觉维护考试秩序，与其他考生保持安全

社交距离，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考试结束后，考生须听从考点安

排分批、错峰离场，不得在考点周围聚集。按规定有序离场。 

七、需要完成隔离或管控的考生及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建议

不参加考试或提前抵达考点城市完成管控措施及核酸检测方可参加

考试。考生笔试当天无法到达考点的，视为主动放弃考试资格。 

八、建议考生在考试结束后 24 小时内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并进

行为期 7天的自我健康状况监测，若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的，应做

好个人防护、及时就医。 

九、因疫情存在动态变化，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也将作出相应调整，

调整变化的内容将在考生准考证《考场规则》及云南省气象局官网公

告中予以明确，请各位考生密切关注、认真阅读、遵守执行。如本告

知书与考生准考证《考场规则》、最新防疫要求要求不一致的，以最

新防疫要求为准。因未按疫情防控要求执行，造成不能参加考试或防

疫责任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本人已认真阅读《云南省气象部门 2023 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知悉告知事项和防疫要求。

并郑重承诺：对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信息（证明）内容真实性和完

整性负责。如果信息有误或缺失，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保

证遵守考试期间各项防疫规定，服从考点安排，遵守考纪，诚信考试。 

承诺人（签字）： 

签字时间：     年   月   日 


